
法院公告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中
缝2-

11

中
缝3-

10

中
缝4-

9

中
缝5-

8

中
缝6-

7

法院公告

（2017）浙 0726 民 初
1349号

盛礼安、盛东亮：本
院受理原告张勇钢诉被
告盛礼安、盛东亮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 送 达（2017）浙 0726
民 初 1349 号 判 决 书 。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1734号

赵红心、王红霞：本
院受理原告石元福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726 民初 1734 号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 书 ，逾 期 即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1729号

赵红心、王红霞：本
院受理原告何竹英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726 民初 1729 号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 书 ，逾 期 即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1957号

陈清：本院受理原
告吴芬芳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
浙 0726 民初 1957 号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2053号

浦江链环衬板有限
公司、浙江劳博仕服饰
有限公司、何春琏、郑文
跃、郑益生、郑荣雁、浦
江鸿雁锁业有限公司、
浦江新兴服饰有限公
司、郑晓勇、邹银珠、
浦江新兴针织厂：本
院受理原告浙江省浙
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诉你们金融不良债权
追 偿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们公告送达（2017）浙
0726 民初 2053 号民事
判 决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4174号

石文地、楼金文：本
院受理原告郑千里诉被
告石文地、楼金文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7）浙
0726 民初 4174 号的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石文地支付
原告郑千里货款人民
币 145000 元及逾期付
款损失（按照中国人民
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
率自 2017 年 6 月 12 日
起计算至本判决确定
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止），限本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付清；二、驳回
原告郑千里的其他诉
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600 元（已减半收取），
由 被 告 石 文 地 负 担 。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3806号

倪娜：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浦江支行诉被告
倪娜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0726民初3806号的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由
被告倪娜归还原告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浦江支行信用卡透支款
人民币本金12628.11元、
利息 5279.92 元、滞纳金
9395.79 元（利息及滞纳
金计算至2017年5月10
日止，此后仍按照《牡丹
信用卡领用合约（个人
卡）〉的约定计算至实际
履行之日止），限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
清。本案受理费 241 元
（已减半收取），由被告倪
娜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上诉于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3801号

倪娜：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浦江支行诉被告倪
娜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7）浙
0726民初3801号的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由被
告倪娜归还原告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
江支行信用卡透支款人
民币本金23825.19元、利
息人民币13121.45元、滞
纳金人民币11282.33元，
归 还 透 支 美 金 本 金
698.91美元、利息326.48
美元、滞纳金 1283.56 美
元（利息及滞纳金计算至
2017年5月10日止，此后
仍按照《牡丹信用卡领用
合约（个人卡）〉的约定计
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付清。本案受理
费702元（已减半收取），
由被告倪娜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自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
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4777号

花军健：本院受理原
告陈海龙诉被告花军健
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726民初4777号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和证据材料副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
内。本案定于2017年10
月19日9时40分在第八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4328号

金向珍、张岳明：本
院受理原告郑国敏诉被
告金向珍、张岳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浙 0726
民初4328号起诉状副本、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和证据材料副本。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内。
本案定于 2017 年 10 月
19日9时20分在第八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进 行 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4132号

张钰其：本院受理
原告陈超男诉被告张钰
其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7）浙0726民初413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2019号

盛金钢、王小娟：本
院受理原告吴汉文与被
告盛金刚、王小娟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
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 0726 民初
201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们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2138号

张苏娟、吴红岩：本
院受理原告张永勇与被
告张苏娟、吴红岩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726民初2138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2102号

楼东鹏：本院受理
原告于云甫诉被告楼东
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
用其他方式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7）浙0726民初210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 事 人 的 人 数 提 出 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2521号

胡五风：本院受理
的原告钟莹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 0802
民初 2521 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如下：

被告胡五风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
还原告钟莹借款11000元
及利息（从2015年5月1
日起按照月利率2%计算
至借款归还之日止）。

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2509号

周屹：本院受理的
原告柴秋明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7）浙 0802
民初 2509 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如下：

一、被告周屹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归 还 原 告 柴 秋 明 借 款
350000 元 及 逾 期 利 息
（以 100000 元为基数从
2013 年 1 月 19 日起，以
70000 元为基数从 2013
年7月26日起，以50000
元为基数从 2014 年 9 月
1日起，以130000元为基
数，从 2017 年 4 月 7 日
起，均按照中国人民银
行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
率（以不超过年利率 6%
为限）计算至本判决确
定的给付之日止）；

二、驳回原告柴秋
明的其他诉讼请求。

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1731号

赵红心、王红霞：本
院受理原告何竹英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726 民初 1731 号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1081 民 初
4665号

魏光雀：本院受理原
告郑仁志与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 1081 民 初
4665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2740号

叶宝林、叶宝明：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路
桥支行与被告你们及台
州市和信担保投资有限
公司为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你们外出地址不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1004民初274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要
求：一、被告叶宝林、叶宝
明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
力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
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路桥支行透
支款本金人民币104128
元、手续费9856元及截止
2016年11月22日的利息
16152.29 元 、滞 纳 金
6724.89 元 ，并 支 付 自
2016年11月23日起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按合同约
定计算的利息、滞纳金，
同时支付原告为实现债
权支出的律师代理费人
民币5000元；被告台州市
和信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二、被告如未按
期偿还上述债务，原告可
就被告叶宝林所有的牌
号为浙JG176F的小型轿
车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
价款在上述债权范围内
优先受偿。如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253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314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人
民币3790元，由被告叶宝
林、叶宝明、台州市和信
担保投资有限公司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要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4933号

徐友义：本院受理
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你及被告徐
作委为信用卡纠纷一
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
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
知 书（举 证 期 限 截 至
2017年10月16日）。原
告要求判令：1、被告徐
作委立即偿还原告信用
卡透支款本金人民币
27654.44 元及截止 2017
年 4 月 1 日 的 利 息
7869.01 元、违约金 2623
元，并支付自 2017 年 4
月 2 日起至实际偿还之
日止按合约约定计算的
利息、违约金；2、判令被
告徐友义对徐作委上述
债务负连带责任；3、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
五日，本院定于 2017 年
10 月 17 日 14 时 30 分在
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928号

张龙：本院受理原
告章进标与你为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
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1004民初928
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张龙
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十日内偿付原告章进标
货款40000元，并赔偿自
2017年2月10日起至判
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中
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
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
失。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
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800元，依法
减半收取400元，由被告
张龙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在提交上诉状时预
交，在上诉期内未预交
的，应当在上诉期满后七
日内预交，上诉案件受理
费800元，逾期未交纳按
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
汇：台州市财政局，帐号：
19-900 0010 4000 0225
089001，开户银行：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
州市分行）。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72民初967号
王旭华：原告汪成林

与被告王旭华船员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无法
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7）浙72民初
967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被告王旭华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原 告 汪 成 林 工 资 款
16480 元。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
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
案件受理费212元，减半
收取106元、公告费350
元由被告王旭华负担。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六
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一份，上诉于浙江省高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海事法院

更正：本报2017年5
月25日第11版法院公告
栏中，杭州市上城区人民
法院（2017）浙0102民初
861号，内文“定于举证期
满后次日上午9时15分在
本院十五号法庭开庭审
理”应为“定于2017年8月
29日上午9时15分在本
院十五号法庭开庭审理”，
特此更正。

本报2017年4月18
日第9版法院公告栏中，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901
号，案由“民间借贷纠纷”
应为“买卖合同纠纷”，特
此更正。

本报2017年5月4日
第12版法院公告栏中，杭
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547
号，文内“一、长业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俞永根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
支 付 张 国 波 工 程 款
1697165元”应为“一、长业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俞永根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共同支付张国波工程款
1607165元”，特此更正。

本报2017年4月13
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
901号、（2015）杭西泗商
初字第900号、（2015）杭
西泗商初字第 899 号、
（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
902号、（2016）浙0106民
初7499号公告，开庭时间
应为“2017年7月20日上
午9时40分”，特此更正。

本报2017年5月25
日第11版法院公告栏中，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102 民初 648
号，内文“定于举证期满后
次日上午9时15分在本院
十五号法庭开庭审理”应
为“定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下午 14 时 45 分在本
院十五号法庭开庭审
理”，特此更正。


